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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创新扫黑除恶宣传形式

提升宣传效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州扫黑

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：

根据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督导云南省边督边改有

关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扫黑除恶宣传，创新宣传形式，全面

提升扫黑除恶宣传效能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展自检自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州

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开展一次宣传标语

口号自检自查，特别是一些破损色败的条幅要清除，旅游景

区景点标语口号设置摆放要适度。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及维护

良好城市形象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扫黑除恶宣传标语的悬挂和

黏贴。同时，各县（市）扫黑办、州成员单位要严格对本地

区、本单位发放的宣传资料内容进行审核，坚决防止出现导

向偏差、图文不当、印刷错漏等问题，特别是以案释法典型

案例，注意从法律政策、保密安全等方面严格把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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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丰富宣传内容

进一步强化通过电视、广播及时向群众通报重大案件情

况、集中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大战果、深度挖掘典型案

例、广泛宣传先进事迹、引导舆论导向等方面的宣传力度。

加强法律政策解读，持续宣传线索举报方式、举报奖励及举

报人保护措施等，积极发动群众参与、支持扫黑除恶专项斗

争；坚持以案释法，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采用图文并茂的

方式，双语、多语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形式，使群众方便阅

读、容易理解；紧密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，针对不同部位、

不同受众的特点，提高宣传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三、改进宣传方式

不断改进和创新宣传方式、方法，用好传统媒体，拓展

微信、微博、网站等新兴媒体，充分结合我州边疆少数民族

特点，用直观的图片、少数民族语言，以更加丰富的宣传内

容吸引群众，提升宣传效果。科学合理选择地点、时段、对

象，建立一批具有高质量、稳定性的扫黑除恶宣传栏，实现

常态化的更新扫黑除恶动态，提升扫黑除恶宣传效能。统一、

规范宣传资料粘贴、标语悬挂，保持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融洽。

实现宣传资料、标语电子化，在各类电子显示屏上常态化持

续播放。

四、强化维护力度

严格按照“谁宣传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强对已粘贴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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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、悬挂标语的检查和维护，对内容错漏、污染损坏、位置

不当、悬挂不稳等问题立即整改。

州扫黑办将通过多种方式加大检查力度，对存在问题不

及时有效整改的给予通报批评，对引发严重负面影响的要严

肃追究责任。

西双版纳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9年5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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